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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议高送转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议案主要内容：以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的总股本121,9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50元（含税），以未分配利

润送红股，每10股送红股10股（含税），同时，以总股本121,900,000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10股。 

●2016年4月1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了《公司2015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获得了公司董事的一致同意。该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控股股东大连派思投资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谢冰承诺：在未来 6 个月内

不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一、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主要内容 

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5 年度大连派思燃气

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5 年度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9,259,410.24 元。按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20,598,842.24 元，提取法

定盈余公积 2,059,884.22 元，加母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 143,720,970.98 元，2015

年末未分配利润为 162,259,929.00 元。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以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

票授予登记完成后的总股本 121,9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 2.50 元（含税），送红股 10 股（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30,475,000.00 元，合计派发股票股利为人民币 121,900,00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



润结转至下年度；同时，以总股本 121,900,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每 10 股转增 10 股，合计转增股本 121,900,000 股。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将变更为 365,700,000 股。 

 

二、股东提议高送转的情况及理由 

（一）公司董事会于2016年2月19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大连派思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派思投资”）提交的《关于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及相关承诺》。 

（二）派思投资认为： 

1、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股本总额为120,400,000元，资本公积

154,684,320.79元，未分配利润162,259,929.00 元（上述数据经审计）。本次

利润分配预案转增股本金额未超过资本公积金额。 

2、提高公司股票流动性 

截至目前公司流通 3,010 万股，总股本为 12,040 万股。公司股本规模比较

小，流通股数较少，公司股价较高，长期维持在 40-50元之间，流动性不高，为

提高公司股票流动性，降低投资者风险，使公司总股本与公司规模和发展相匹配，

故决定向全体股东进行未分配利润送红股，每 10 股送红股 10 股,同时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股。 

3、提高公司在国内市场竞争力 

公司从客户取得业务项目大部分都是以招投标方式取得，国内客户在评标过

程中经常会把投标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作为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通过送红股及转

增股本可以增加公司的注册资本金，提高公司在国内客户取得订单的竞争力。 

（三）派思投资承诺，如董事会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高送转议案，将在股

东大会上投票同意该项议案。 

三、董事会审议高送转议案的情况 

（一）2016 年 4 月 1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

案》，同意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事项。 

（二）公司正处于行业发展的关键时期，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预案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

利益和合理诉求，且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该项预案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及合理性。 

四、公司董事及提议股东的持股变动情况与增减持计划 

（一）提议股东派思投资及公司董事在董事会审议高送转事项之前6个月内

不存在持股变动情况，未协议买卖公司股份、未在二级市场增减持公司股份、未

认购公司定向增发股份、除董事吕文哲外其他董事均未参与公司员工持股或股权

激励计划等。 

（二）提议股东派思投资及公司董事在未来6个月增减持计划。 

1、提议股东派思投资未有在未来6个月增减持计划。 

2、公司董事未来6个月增减持计划： 

公司2016年2月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向9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股权激励计划，董事会确定的授予日为2016年2月29日，授予价格为授予

日当日激励计划公告前20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均价39.93元（前20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总额/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50%确定，即每股19.97元。公司董事

吕文哲作为激励对象之一获授15万股限制性股票。 

五、风险提示 

（一）控股股东派思投资持有公司股份59,500,000股，占公司股份比例

49.42%，并承诺在本次高送转议案在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投赞成票。 

（二）在审议通过高送转议案前后的6个月内，公司限售股解禁及限售期即

将届满的情况。 

公司股东成大沿海产业（大连）基金壹期（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300万

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比例2.49%；大连金百城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

司股份230万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比例1.91%。以上限售股将于2016年4月25日解

除限售，于2016年4月25日上市流通（2016年4月24日为周日，上市流通时间顺延

至周一）。 

（三）风险提示：高送转对公司股东享有的净资产权益及其持股比例不产生

实质性影响，请投资者理性判断，并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20日 


